
一级建造师辅导：五类建筑工程合同属无效一级建造师考试

PDF转换可能丢失图片或格式，建议阅读原文

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634/2021_2022__E4_B8_80_E

7_BA_A7_E5_BB_BA_E9_c54_634199.htm 在建筑工程纠纷的司

法实践中，建筑工程合同是否有效是首先要明确的问题。根

据有关法律规定，结合业务经验，以下几种情况会导致建筑

工程合同的无效。 （一）合同主体不具备资格。根据规定，

签订建筑工程合同的承包方，必须具备法人资格和建筑经营

资格。只有依法核准拥有从事建筑经营活动资格的企业法人

，才有权进行承包经营活动，其他任何单位和个人签订的建

筑承包合同，都属于合同主体不符合要求的无效合同。 （二

）借用营业执照和资质证书。根据《建筑法》的规定，禁止

建筑施工企业以任何形式允许其他单位或者个人使用本企业

的资质证书、营业执照，以本企业的名义承揽工程。也就是

说，任何非法出借和借用资质证书和营业执照而签订的建筑

工程合同都属无效合同。 （三）越级承包。我国《建筑法》

规定，禁止建筑施工企业超越本企业资质等级许可的业务范

围承揽工程。在实践中，有的建筑企业超越资质等级、经济

实力和技术水平等企业级别内容决定的范围承揽工程，造成

工程质量不合格等问题。因此，法律明令规定，凡越级承包

的建筑工程合同均属无效。 （四）非法转包。根据《合同法

》第272条的规定，发包人可以与总承包人订立建筑工程合同

，也可以分别与勘察人、设计人、施工人订立勘察、设计、

施工承包合同。发包人不得将应当由一个承包人完成的建设

工程分解成若干部分发包给几个承包人。总承包人或者勘察

、设计、施工承包人向发包人承担连带责任。承包人不得将



其承包的全部建设工程转包给第三人或者将其承包的全部建

设工程分解以后以分包的名义分别转包给第三人。禁止承包

人将工程分包给不具备相应资质条件的单位。禁止分包单位

将其承包的工程再分包。建设工程主体结构的施工必须由承

包人自行完成。《建筑法》第二十八条规定，禁止承包单位

将其承包的全部建筑工程转包给他人，禁止承包单位将其承

包的全部建筑工程分解后以分包的名义分别转包给他人。凡

以上述禁止形式进行非法转包的建筑工程合同，属无效合同

。 （五）违反法定建设程序。建筑工程的发包人在建筑工程

合同的订立和履行过程中，必须遵循相应的法定程序，依法

办理土地规划使用、建设规划许可等手续。否则，将导致合

同无效。发包人在建设项目发包中，有些项目法定程序为招

投标，但有的发包人擅自发包给关联企业，有的发包人形式

上采用了招投标的方式，但采取暗箱操作或泄露标底或排斥

竞标人。另外，工程发包后，有些承包人未办理施工许可证

就擅自开工。如存在以上违法事实，这样的建筑工程合同也

往往被认定为无效。把一级建造师设为首页，尽情收藏你的

好资料！ 更多信息请访问：百考试题一级建造师网校 一级建

造师免费题库 一级建造师论坛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

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